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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定法律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款訂明，立法會獲賦職權，根據《基本法》規定並
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

兩類法案

《基本法》第六十二條第五款訂明，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獲賦職權，擬定並提出法案、議案
及附屬法規。政府提出的法案稱為政府法案。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凡不涉及公共開
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法案，可由立法會
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至於涉及政府政策的法
案，議員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
意。立法會議員提出的法案，稱為議員法案。

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前的程序

政府法案

倘若政府有意提出新增法律或修改現行法律，
相關的政策局通常會首先諮詢因實施有關建議
而可能受到影響的各方及立法會的有關事務委
員會，然後要求律政司把有關建議草擬成為法
案，之後再把該法案提交行政會議審議。在行
政會議批准後，政府將表明有意提交法案的預
告送交立法會秘書。該法案隨後會在憲報刊登
及提交立法會。 

議員法案

議員在提交法案前，須事先就該法案的擬稿
諮詢立法會的有關事務委員會，並可諮詢會
受法案影響的各方。擬提交法案的議員須負
責有關法案的草擬工作。議員法案須附有由
律政司法律草擬專員簽發的證明書，證明該
法案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議事規則》”）對法案格式的規定及香港
法例的一般格式。

在取得律政司法律草擬專員簽發的證明書後，
有關的議員可將表明有意提交法案的預告送交
立法會秘書；該法案隨後會在憲報刊登及提交
立法會。

法案如屬“私人條例草案”¹，提交的議員須連
續兩期在憲報刊登有關法案，並在本港每日出
版的中英文報章各一份分別刊登廣告兩次，就
該法案作出預告。

三讀程序

法案在刊登憲報後，須在立法會通過三讀程
序，才能制定成為法律。立法會通過一項法案
所需的時間，由一天至超過一年不等，視乎法
案的複雜程度及是否具爭議性而定。

首讀

首讀是法案正式提交立法會的程序。首讀過程
只是由立法會秘書在立法會會議上宣讀法案的
簡稱。在此階段不得進行辯論。根據《議事規
則》，法案經首讀後，立法會即當作已命令安
排將該法案進行二讀。

二讀

法案在立法會會議首讀後，負責法案的官員或
議員隨即動議 “ 該法案予以二讀 ”，並發言解
釋立法的主要目的。通常在動議二讀後，辯論

法案刊登憲報

1 根據《私人條例草案條例》（第69章）第2條所載的定義，“私人條例草案”指符合以下條件的條例草案： 
	 主要是為個人、社團或法團的某些利益，而並非為公眾的利益，作出規定；及並非政府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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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止待續，而該法案會交付內務委員會審
議。

內務委員會須在其後的會議上決定是否成立法
案委員會審議有關法案。法案如具爭議性或性
質複雜，可成立法案委員會，以便詳細研究法
案的內容。除立法會主席外，所有議員均可加
入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將研究法案的整體
優劣、原則和詳細條文，以及與法案相關的修
正案。法案委員會在完成研究獲交付的法案
後，會通知內務委員會。

除非內務委員會另有決定，否則該法案即視作
已準備就緒可恢復二讀辯論。負責法案的官員
或議員會獲通知可作出預告，恢復法案的二讀
辯論。

在立法會會議上恢復進行的辯論中，一位議員
（通常為法案委員會主席）會提出法案委員會
的整體意見。議員可就該法案的整體優劣及原
則發言。在二讀辯論結束後，立法會須就二讀
法案的議案進行表決。如議案遭否決，法案的
立法程序便會終止。

全體委員會審議法案

二讀法案的議案如獲通過，該法案即告付委予
“ 全體委員會 ”，由全體委員會討論是否支持
所提出的修正案及將各條文納入法案。在全體
委員會會議上，法案委員會主席可代表法案委
員會提出修正案。個別議員及負責官員亦可各
自提出修正案。 

全體委員會就法案作出報告

全體委員會在完成審議法案的程序後，即回復
為立法會。負責法案的官員或議員就該經修正
或無經修正的法案，向立法會作出報告，並動
議採納全體委員會就該法案作出的報告的議
案。該議案不容修正或辯論而付諸表決。如議
案獲通過，立法會即當作已命令將該法案進行
三讀。如議案遭否決，即不得就該法案再進行
其他程序。

三讀

採納全體委員會就法案作出的報告的議案獲得
通過後，立法會隨即進行三讀法案的程序，由
負責法案的官員或議員動議 “ 該法案予以三讀

並通過 ” 的議案。議員在三讀階段只可就應否
支持該法案簡短發言。如三讀議案獲通過，法
案便完成在立法會通過的程序。如議案遭否
決，即不得就該法案再進行其他程序。

表決程序

政府提出的議案、法案或修正案的通過程序

根據《基本法》附件二及《議事規則》，政府提
出的議案、法案，或對議案或法案提出的修正
案，須獲得出席會議的議員的過半數票，方為通
過。

立法會議員提出的議案、法案或修正案的通
過程序

立法會議員個人提出的議案、法案，或對議案
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須分別獲經選舉委員會
選舉產生的議員及功能界別選舉、地方選區直
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過半
數票，方為通過。

表決之後

立法會通過的法案，須經行政長官簽署和公
布，方能生效。行政長官藉着在憲報上刊登的
方式公布立法會所制定的法律（即 “ 條例 ”）。
有關條例會在刊登憲報的當日生效，若有規定
在另一日期開始生效，則在該另一日期才告生
效。

根據《基本法》第十七條，政府須把立法會制
定的法律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
案。

闡述立法過程的流程圖載於附錄。

香港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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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參考：
立法會小百科  第5號 - 甚麼是法案 
立法會小百科  第8號 - 立法會如何批准公共開支

“立法會小百科”只為供一般參閱而編製，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任何人士不應以該“立法會小百科”作為上述意見。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已盡量在“立法會小百科”提供準確
資料，惟行政管理委員會及其僱員並不保證所述資料絕對準確及完整，對由此導致任何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立法會小百科”的版權由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立
法會小百科”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註明出處，其用途亦不得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

制定法律的過程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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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程序

立法會須對議案、法案和議案或法案的修正案
的表決採取下列程序：

1. 政府提出的議案、法案，或對議案	 	
	 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
	 須獲得出席會議的議員的過半數票通過。
2. 議員個人提出的議案、法案，或對議案
	 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須分別獲經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及	
	 功能界別選舉、地方選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過半數票通過。


